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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快讯
第五期 二零二二年二月

加强征管力度，优化服务举措——2021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
算清缴相关政策出台

摘要：

• 国家税务总局于2022年2月8日制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2021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
公告》，对2021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相关要求予以明确。次日，国家税务总局再次就公告中
涉及的重点内容发布了相关官方解读，并对汇算预约办理相关要求进行了官方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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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为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帮助纳税人顺利规范完成2021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以下简称“年度汇
算”），税务总局在全面总结2019、2020年度汇算工作的基础上，于2022年2月8日制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办理2021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号，以下简称“1号公
告”），对2021年度汇算的相关要求予以明确。

1号公告总体上延续了2019、2020年度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基本框架和精神
（详情请参阅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二零二一年二月第四期以及二零二零年一月第二期），在进一步加强征管
力度的同时，也推出了优化办税新举措，鼓励纳税人在享受个税改革红利的同时能够如实申报并依法纳税。

毕马威观察

1号公告深度贯彻落实了中办、国办此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中的相关要求，就以下
主要内容进行了补充：

 提供年度汇算初期“预约办税”服务

• 凡在2022年3月1日-15日期间有办税需求的纳税人，可以自2月16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APP预约上述时间
段办理。3月16日开始，纳税人可以随时办理年度汇算。

 明确同时取得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的纳税人的费用减除事项

• 可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申报减除费用6万元、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但
不得重复申报减除。

• 对已经在经营所得年度汇算填报减除费用的纳税人，在提供综合所得年度汇算预填服务时，将减除费用等
数据设置为0，同时增设更正提醒。

https://home.kpmg/cn/zh/home/insights/2021/02/china-tax-alert-04.html
https://home.kpmg/cn/zh/home/insights/2020/01/china-tax-alert-02.html


2
© 2022毕马威企业咨 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 公司，是与英国私 营担保有限公司— 毕 马威国际有限公司(“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 立成员所全球性组 织中的成员。版权 所有，

不得转载。在中国印刷。

 对无需办理年度汇算的情形的确认及说明

• 1号公告第二条总结了无需办理年度汇算的情形应含纳税人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补税金额不超
过400元、可退税但不申请退税的个人 。但是，如纳税人在取得综合所得时，扣缴义务人未依法预扣预缴
税款的，纳税人仍需完成年度汇算。

 明确年度汇算期结束后的主管税务机关

• 年度汇算结束后，税务部门将为尚未办理年度汇算的纳税人确定主管税务机关。

 巩固“首违不罚”制度

• 纳税人在年度汇算申报信息填写错误造成年度汇算多退或少缴税款的，主动或经税务机关提醒后及时改正
的，可依照“首违不罚”原则免予处罚。

 加强后续管理

• 如纳税人在年度汇算期内未足额补缴应缴税款，税务机关将依法加收该纳税人滞纳金，并在其《个人所得
税纳税记录》中予以标注。对涉税金额较大的，税务部门将采取提示提醒、约谈警示、依法立案稽查等一
系列后续管理从而提升个人纳税人对税务合规的意识。

毕马威建议

2021年度汇算是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之后的第三次，结合过去两年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工作的
情况， 1号公告进一步优化了服务举措，在确保有效维护个人纳税人权益的同时，也将对不合规的涉税行为进
行更为严厉的监管。我们建议企业和个人纳税人在开展2021年度汇算工作时应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1. 企业应结合本企业员工的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完善2021年度汇算工作内部管理流程：

 提醒员工不遵从税务合规要求的后果

 按需展开对员工就2021年度汇算工作的培训和辅导

 协助2021年度汇算申报及汇算工作资料的留存备查

2. 1号公告中明确，2021年度的申报情况将和纳税人2020年度及以前年度汇算申报情况进行关联，建议个人
纳税人仔细审阅其过往年度汇算申报的情况，依法诚信办理2021年度汇算申报。需补税的个人纳税人，应
及时在年度汇算期内足额补缴税款，以避免个人涉税信用记录受到影响。

3. 从2019及2020两年的个税年度汇算工作中存在的补税情况的采集中，我们观察到部分情形是因扣缴义务人
未依法进行代扣缴或预扣缴而造成的。1号公告明确了此种情形不在免予年度汇算的情形之内。该举措应将
进一步提升个人纳税人对自身纳税合规重要性的意识，在确保向其受雇单位或支付方提供精准个人信息以
确保准确的代扣缴同时，也应积极核实个人纳税记录并合理运用年度汇算窗口依法补缴税款。企业也应及
时对员工个人信息的更新做出及时判断和调整，尽可能确保扣缴工作的准确性。

4. 个人境外所得申报虽未在1号公告中被“重点点名”，但随着我国对个人税务合规要求的逐日提升及中国企
业海外布局的状况，境外所得申报的合规性也将在2021年及后续的年度汇算工作中备受重视。企业如了解
个人有获取境外所得情形的，也应督促员工，并在所属的年度汇算窗口期内及时进行申报及缴税的工作。

鉴于涉税事项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企业及纳税人亦可进一步考虑寻求专业机构的支持，以确保能够准确、及时
地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毕马威将密切关注有关年度汇算的相关政策，并积极与各地税务机关探讨政策动向及
实操案例。我们也欢迎企业及个人与我们联系，了解相关最新动态及前沿信息。

如果您在以上实际操作中遇到任何疑问，欢迎咨询毕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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